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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恒宇科技重整的补充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披露了《关

于投资恒宇科技重整暨签订<重整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司子公司广饶吉星

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星轮胎”）拟以人民币8.99亿元（不含税费）投资

于山东恒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宇科技”或“标的公司”）重整。现对

相关内容补充披露如下： 

一、公司参与本次重整的背景 

1、恒宇科技经广饶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日出具（2018）鲁0523民破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其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并于同日指定山东正义之光律师事

务所为管理人。2019年2月25日，管理人向各意向投资人下发《山东恒宇科技有

限公司管理人告知函》，要求意向投资人提交投资方案，报价需不低于8.97亿元，

否则为无效方案。 

2、经公司初步评估，吉星轮胎以8.99亿元报价报送了《山东恒宇科技有限

公司重整投资方案》，经管理人综合评审，最终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根据北京

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字 [2019]第 040167 

号），目标公司的土地、房产、机器设备、无形资产、长期投资等资产评估市场

价值为人民币 122,990.20 万元。 

二、公司参与本次重整的意义 

为了响应国家制定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借助轮胎行业整合的机会

对恒宇科技的优质产能进行整合，此次切入“轮胎之都”的广饶县，在广饶县建

立自己的轮胎生产基地，可以充分发挥恒宇科技的区域优势，利用恒宇科技现有

的工厂布局及产能，进一步提升双星在国内外的市场份额，实现公司产能的扩展



和优化。 

恒宇科技的主营业务以生产全钢子午轮胎、工程轮胎、军工轮胎为主，目前

拥有65万套全钢胎和600万套半钢胎产能，填平补齐后实际可实现80万套全钢胎

和1000万套半钢胎产能，符合公司对产能的规划要求。 

2017年12月，公司子公司双星东风轮胎有限责任公司公告实施整体环保搬迁

计划，东风轮胎自2018年上半年开始逐步停产。为了满足订单需求，公司于2017

年12月开始租赁恒宇科技资产进行经营，通过一年多来的租赁经营，已经搭建了

成熟的产品线和销售网络。本次投资重整可以整合恒宇科技的全部产能，弥补

2019年因东风搬迁停产造成的对半钢胎产能的影响，对维护市场份额和满足市场

订单需求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 

三、恒宇科技债权申报情况与未来债务偿还安排 

根据广饶县人民法院2018年7月22日公告，山东恒宇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山东恒宇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

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申报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

明。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重整期间，管理人应同时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含债

权受偿方案）并经债权人会议通过和人民法院裁定。公司8.99亿元投资款将按照

法院裁定批准的债权受偿方案用于清偿标的公司的所有经确认的负债。根据《破

产法》规定“按照重整计划减免的债务，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时起，债务人不再

承担清偿责任。” 

四、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公司于 2019年 3月 15

日披露了《关于为子公司吉星轮胎提供担保的公告》，同意由公司为子公司吉星

轮胎向商业银行申请人民币 5 亿元的贷款提供担保。本次申请的人民币 5亿元贷

款即用于收购恒宇科技项目，其余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或引入其他投资者解决。 

五、下一步需履行的重整程序 



公司作为恒宇科技重整投资人，在存续式重整模式下取得标的公司 100%股

权，或在出售式重整模式下取得标的公司的资产所有权。 

存续式重整，即标的公司法人资格存续，公司取得标的公司 100%股权，标

的公司含列入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资产，未列入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不属于交接范

围；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时起，标的公司不再承担重整计划清偿和减免的债务的

清偿责任。出售式重整，即公司取得标的公司的财产（列入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资

产）所有权。 

下一步将由管理人负责制定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草案经恒宇科技债权人

第一次会议及法院裁定后，由管理人负责执行。能否获得债权人会议及法院裁定

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规则的规定披露项目实施进展等相

关情况。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3月 21日 


